第六期：证券交易佣金问题

【案例】投资者是某证券公司的客户，在与新客户闲聊时候发现自己的佣金标准高于新客户。投资者找到营业部沟通，得知其交易佣金标准确实与新客户不同，原因是近期营业部在进行新户招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为新客户提供佣金优惠。同时，营业部工作人员表示投资者本人的佣金标准也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

【相关规定】

（1）根据《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将交易佣金与印花税等其他相关税费分开列示，并告知投资者。证券公司应当在公司网站、营业场所、客户端同时公示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并按公示标准收取佣金。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收取证券交易佣金，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收取的佣金明显低于证券经纪业务服务成本；（二）使用“零佣”、“免费”等用语进行宣传；（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2）根据《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证监发〔2002〕21号）第一条规定，一、A股、B股、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A股、证券投资基金每笔交易佣金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B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1美元或5港元的，按1美元或5港元收取。

中证保博士提示投资者：

证券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收取的佣金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证券公司收取的证券交易佣金是证券公司为客户提供证券代理买卖服务收取的报酬，可由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确定收取标准。

